河  海  大  学  文  件
河海校政〔2012〕42号
────────────────────
关于印发《河海大学医疗经费报销审核
与监控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公费医疗管理，规范公费医疗经费报销审核程序，完善监控措施，确保《河海大学公费医疗管理暂行办法》公平、公正、公开实施，使有限的医疗经费得到合理使用，经学校研究，特制定本实施细则。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二○一二年四月十九日

主题词：医疗经费  管理细则   通知
  河海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2年4月19日印发
录入：郝晶晶                             校对：马红兵
附件：

《河海大学医疗经费报销审核与监控管理实施细则》

1、学校成立公费医疗管理与医疗保险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统筹管理公费医疗经费报销审核与监控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公费医疗与医疗保险管理办公室，负责医疗经费的日常报销、录入以及医药费票据校核等事务管理工作。

2、医疗经费报销审批由领导小组委派专人负责，审批人员严格依据《河海大学公费医疗管理暂行办法》对医药费报销进行审核，坚持“谁审核，谁负责”原则，严把每张医药费单据审批签字关，做到客观、公正、合理。

对于超限额门诊医药费，严格按药品超限额部分、基本药品、一类药品、二类药品顺序依次确定门诊药费报销比例。

3、学校每周安排两次医药费报销（节假日等除外），每位教职工每季度只能集中报销一次（住院医药费报销除外）。本年度发生的医疗费，须在下一年度的三月底前报销，过期不予报销。

报销时须出具病历、出院记录、明细账单、发票及校园卡等，其中离退休人员按定点医院比例报销非定点医院医药费时，还须提供定点医院申请批准表原件供审核，复印件附在报销凭证后面。未附复印件不予报销。

4、住院押金原则上自行垫支，确有困难者由所在单位担保，可向学校申请办理借款手续。借款必须严格执行“前帐不清，后账不借”的原则。住院借款单次金额2万元及以下（含2万元），由校医院院长或医保办主任审批签字，单次金额2万元以上，由分管校长审批签字。

对于个人单次报销金额在1万元及以上的大额经费，要求双人进行审核，确保审批的准确性。

5、财务处医院会计室主要负责医药费报销凭证的复核及收付款等业务处理，严把复核签字关，对报销单据与发票金额不一致以及没有审批人签字记录的单据或住院医疗费明细清单予以退回。

医院会计室对医药费报销原始凭证按会计档案管理办法作规范处理，住院医疗费的明细清单附在报销凭证后面或单独装订成册备查。如单独装订保管，须在封面上注明原始单据的张数、金额以及所属记账凭证日期、编号、种类。此类封面一式两份，一份附于原始凭证上，一份附于记账凭证上，相互应证。

6、学校审批人员、计算机录入人员及其校内亲属医药费的报销由校医院院长负责审批。

7、加强医疗信息安全和系统运行的管理，严禁任何人员私自对学校医疗报销信息管理系统进行更改或调整。
8、学校审计部门负责对公费医疗经费报销的凭证每季度审计一次，对所发现的问题，相关部门和有关人员要及时整改。

9、每季度末，学校公费医疗管理与医疗保险领导小组秘书负责向该小组提交医疗经费报销上季（年）度报表及其相关分析报告。

10、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同时废止2003年3月颁布《河海大学医疗经费报销审核与监控管理办法》，由学校公费医疗管理与医疗保险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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